盐池县盐州路街道办事处关于2024年度

无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说明

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规定》《盐池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要求，街道重大决策事项实行目录管理，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及时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。

经征求意见，确认街道2024年度无重大行政决策事项。后期，街道将根据年度工作任务增减、变更等情况，对决策事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，确需增加的，按规定程序调整目录并向社会公布。

盐池县盐州路街道办事处

2024年7月29日

